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1月18日、2025年12月5日

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申请注册发

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关于拟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11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拟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关于

拟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公告》。

公司于2026年1月22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出具

的两份《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6〕SCP24号、中市协注〔2026〕MTN59号），同意接受

公司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注册。《接受注册通知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超短期融资券

根据《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6〕SCP24号），公司本次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5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由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科技创新债券，接受注册后如需备案发行，应事前先向

交易商协会备案。公司应按照有权机构决议及相关管理要求，进行发行管理。发行完成后，

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

二、中期票据

根据《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6〕MTN59号），公司本次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5亿

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由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科技创新债券，接受注册后如需备案发行，应事前先向

交易商协会备案。公司应按照有权机构决议及相关管理要求，进行发行管理。发行完成后，

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

公司将根据上述通知要求，按照《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规则》《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工作规程》《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及有

关规则规定，结合公司资金需求及市场情况，在注册额度及有效期内择机发行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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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5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00万元到8,6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

数据）相比，将增加2,089.27万元到4,489.27万元，同比增加50.82%到109.21%。

2.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200.00
万元到-800.00万元。

（三）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110.73万元。

（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813.14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受益于国际储能市场需求回暖、国内储能市场需求持续增长，以及轻型动力市

场锂离子、钠离子电池需求攀升驱动，公司优化销售端和研发端资源配置，一方面扩充销售团

队、加大市场推广力度；另一方面通过研发提质增效加速产品技术迭代、加快新品上市节奏，

实现了海外工商业储能和家储业务的高速增长，国内工商业储能、共享换电电池及钠离子电

池等轻型动力业务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带动公司产销量及收入规模实现显著提升。同时，随

着公司产销规模显著增长和部分子公司经营情况改善，公司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增加和确认部分子公司可抵扣亏损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多重因素叠加助推本期业

绩增长。

四、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本

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基于公司财务部门判断所进行的初步核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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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路机”或“公司”）于2025年10月24日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 1笔收益凭证理财产品人民币 5,
050.00万元，2026年1月22日，公司赎回前述理财，收回本金人民币5,050.00万元，并获得收

益人民币219,156.16元。上述产品本金及收益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具体如下：

产 品 名
称

收 益 凭
证

受托人名称

兴 业 证 券 股
份有限公司

产 品 金 额
（万元）

5,050.00

起息日

2025-10-24

赎回日

2026-1-22

年化收益率
（%）

1.8%

赎 回 金 额
（万元）

5,050.00

实 际 收 益
（万元）

21.915616

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4.5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止。在上述额度和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南方路机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南方路机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
030）。

三、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体情况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截至2026年1月23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为1,143.00万元。

特此公告!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证券代码：603280 证券简称：南方路机 公告编号：2026-003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证券或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并于 2025年 6月 25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为

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2日及2025年6月26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本次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变更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大华《关于变更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审计项目之项目质量控

制复核人的函》，大华原指派李峻雄为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现因李峻雄到龄退休，大华变更

吴少华为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继续完成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相关

工作。变更后的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为吴少华。

二、新任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吴少华，2005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6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

牌公司审计，2012年2月开始在大华执业，2021年开始从事复核工作，近三年承做或复核的上

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报告超过5家次。

（二）诚信记录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最近3年未受到任何刑事处罚，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

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或监督管理措施，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

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三）独立性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三、其他说明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

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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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计机构变更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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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1月23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1月 23日 09:15-09:
25、09:30-11:30，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1月 23日 0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旷达路1号公司总部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吴凯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会会议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0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450,521,71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758％。其中，中小股东共399人，代表股份22,766,88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98%。

2、现场出席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428,390,
2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415%。

3、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

结果，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9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22,131,4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343％。

4、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

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48,850,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91%；

反对9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1%；弃权738,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095,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2.6595%；反对 9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981%；

弃权73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2424%。

本议案同意股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附件制度的议案》

2.01 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 449,145,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6%；

反对57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2%；弃权803,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390,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3.9566%；反对 57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164%；

弃权80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5271%。

本子议案同意股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2.02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 443,081,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486%；

反对6,632,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23%；弃权807,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327,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7.3217%；反对 6,632,8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337%；弃权80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46%。

本子议案同意股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2.03 修订《重大经营、投资决策及重要财务决策程序和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 449,138,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29%；

反对58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3%；弃权801,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383,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3.9228%；反对 58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590%；

弃权80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5183%。

本子议案同意股数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六届董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3.01 提名刘娟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 436,001,066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8,246,235股。

3.02 提名龚旭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 435,688,909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7,934,078股。

3.03 提名刘芳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 435,712,847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7,958,016股。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得票数均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半数，刘娟女士、龚旭东先生、刘芳芳女士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

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4、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六届董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4.01 提名吴煜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 435,916,705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8,161,874股。

4.02 提名殷敬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 435,921,763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8,166,932股。

4.03 提名黄新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 435,838,812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8,083,981股。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得票数均超过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半数，吴煜东先生、殷敬伟先生、黄新宇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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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1月 8日召开公司职工代表大

会，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公司于2026年1月23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等相关议案，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3名及独立董事3名，与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

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及召集人、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部负责人等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会

的换届选举工作已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3名。成员如下：

1、董事长：刘娟女士；

2、副董事长：龚旭东先生；

3、非独立董事：刘娟女士、龚旭东先生、吴凯先生、刘芳芳女士，其中吴凯先生为职工代表

董事；

4、独立董事：吴煜东先生、殷敬伟先生、黄新宇先生。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自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声明：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与合规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四个专

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战略委员会：刘娟女士（召集人）、龚旭东先生、吴凯先生、刘芳芳女士、吴煜东先生；

审计与合规委员会：殷敬伟先生（召集人）、黄新宇先生、吴凯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黄新宇先生（召集人）、殷敬伟先生、刘芳芳女士；

提名委员会：吴煜东先生（召集人）、殷敬伟先生、刘娟女士。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全部由

董事组成，其中审计与合规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过半数，

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且审计与合规委员会召集人殷敬伟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审计与

合规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

的规定。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部负责人情况

1、总裁：刘娟女士；

2、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刘芳芳女士；

3、副总裁兼总工程师：吴双全先生；

4、副总裁：王守波先生；

5、证券事务代表：陈艳女士；

6、审计部负责人：陈泽新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部负责人任期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其中刘娟女士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公司将合理界定董事会与总裁的核心职权边界，

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的规范运行与有效制衡。同时建立健全内控监督机制、强化“五独立”管

理、强化独立董事与审计与合规委员会监督等多项措施，有效防范权力过度集中的风险，保障

公司决策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部负责人简历见附件。

董事会秘书刘芳芳女士及证券事务代表陈艳女士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能力与从业经验，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刘芳芳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旷达路1号

0519-86159358

0519-86549358

fangfang.liu@kuangdacn.com

证券事务代表

陈艳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旷达路1号

0519-86159358

0519-86549358

yan.chen@kuangdacn.com

四、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及任职变动情况

1、公司原董事、董事长吴凯先生换届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被选举为公司职工代

表董事。

2、公司原董事、副董事长、总裁龚旭东先生换届后不再担任总裁职务，仍为公司董事、副

董事长。

3、公司原董事、财务负责人陈乐乐女士换届后不再担任原职务，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

务。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陈乐乐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6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142%；通过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72%。

4、公司原董事、总工程师吴双全先生换届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聘任为公司副总裁兼总

工程师。

5、公司原董事朱雪峰先生换届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

告披露之日，朱雪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36%。

6、公司原职工代表董事、审计部负责人陈泽新先生换届后不再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仍聘任为审计部负责人。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陈泽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20万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0.0136%；通过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25万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0.0170%。

7、公司原董事会秘书陈艳女士换届后不再担任原职务，聘任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陈艳

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72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169%；通过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持有公司股份2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36%。

以上人员中离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其离任后持

有的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1月23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一、董事会成员

（一）非独立董事

1、刘娟女士：1989年4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毕业于南开大学企

业管理专业，管理学硕士，高级经济师。2019年6月至2021年3月任株洲高科集团有限公司

战略规划投资部副部长；2021年3月至2023年7月任战略规划投资部/战略发展部部长；2023
年7月至2025年1月株洲高科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25年1月至2025年12月任湖

南高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株洲高科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近5年，

历任株洲高科投资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湖南天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江门科恒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株洲时代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2026年1月起任公司董事、董事

长、总裁。

截至披露日，刘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过去12个月内在公司控股股东的母公司株洲高

科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控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人湖南高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任职，与

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娟女士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龚旭东先生：1972年 7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公司设备管理部经

理、生产副总经理。2017年 6月至 2019年 12月、2023年 7月至今任子公司旷达饰件总经理。

2007年12月至2020年5月任副总裁，2007年12月起任公司董事，2023年4月至2026年1月任

公司总裁，2023年4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龚旭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625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249%；通过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1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680%。

龚旭东先生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沈介良配偶之外甥，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龚旭东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吴凯先生：1986年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学硕士。2011年3月至

2016年11月任海通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2016年12月至2023年4月任公司董

事、副董事长；2017年5月至2023年4月任公司总裁；2020年6月至今历任芯投微电子科技（安

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2023年4月至2026年1月任公司董事、董事长；2026年1月起任公

司职工代表董事。

吴凯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2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535%；通过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

划持有公司股份 1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80%。吴凯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吴凯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4、刘芳芳女士：1986年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管理学硕士，高

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税务师，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2年6月

至2022年4月，在株洲高科集团有限公司历任财务审计、战略投资、董监办主任等职务；2022
年4月至2025年12月任株洲高科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5年12月至今任湖南

高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层正职。近5年，历任江门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

株洲国创轨道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26年1月起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芳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过去12个月内在公司控股股东的母公

司株洲高科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控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人湖南高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任职，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刘芳芳女士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独立董事

1、吴煜东先生：1969年 9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毕业于重庆大

学，工学硕士。1995年8月至2005年12月历任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半导体厂工程师、工程技

术部部长、副厂长；2006年1月至2015年12月历任株洲中车时代电气电力电子事业部副总经

理、总经理；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任株洲中车时代电气半导体事业部任总经理；2019年1
月至 2020年 6月任株洲中车时代半导体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18年 1月至 2024年 12月任株

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2025年1月至今任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调研员。另外，吴煜东先生还于2016年6月起任株洲市功率半导体行业联盟法定代表人；

2019年6月起兼任武汉智新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2023年8月起兼任湖南中车时代电驱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2026年1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煜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吴煜东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殷敬伟先生：1992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毕业于厦门大

学会计学专业，管理学博士。2020年9月至2024年8月任中南大学会计与财务系讲师；2024
年9月至2025年8月任中南大学会计与财务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25年9月至今任中南大

学会计与财务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2025年12月起任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航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6年1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殷敬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殷敬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黄新宇先生：1986年5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湘潭大学法学学

士、湖南工程学院工学学士，执业律师。2011年5月至2014年7月任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

司法务主管；2014年 6月至 2015年 7月任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执业律师；2015年 7月至

2018年5月任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2018年5月至2022年3月任湖南仁翰律师事务

所执业律师、合伙人；2022年3月至今任北京德恒（长沙）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合伙人。2026
年1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新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黄新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部负责人

1、刘娟女士、刘芳芳女士：简历详见前述非独立董事介绍。

2、吴双全先生：1984年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工学硕士，正高

级工程师。2009年4月入职公司，历任公司工程技术中心产品开发工程师、项目经理、造型设

计部部长、工业设计中心总监。2020年5月至2026年1月任公司董事，2020年5月至今任公司

总工程师，2026年1月起任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双全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9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6119%；通过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2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136%。吴双全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吴双全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王守波先生：1973年 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EMBA)。
1998年 10月入职，历任公司产品开发工程师、长春旷达技术开发部经理、项目经理、副总经

理、总经理；2020年1月至2023年5月任旷达饰件总经理；2023年6月至今任旷达纺织科技总

经理。2020年5月至2023年4月任公司董事，2017年5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守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145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986%；通过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2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136%。王守波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守波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4、陈艳女士：1975年 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2002
年 11月入职公司，2010年 3月至 2019年 7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9年 8月至 2026
年 1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艳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72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169%；

通过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2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36%。陈艳女士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陈艳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5、陈泽新先生：1981年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中

级会计师、企业纳税筹划师、财务管理会计师。2000年4月至2013年8月历任公司会计助理、

长春旷达汽车织物有限公司主办会计、公司财务管理部副经理，2013年8月至今任公司审计

部负责人。2014年5月至2025年7月任公司监事，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任公司职工代表

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泽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2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36%；

通过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25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70%。陈泽新先

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泽新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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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

1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于2026年1月23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全体董事共同

推举的董事长刘娟女士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7人，实到 7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在议案表决票上表决签字，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会议审议《关于选举董事长、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暨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

议案》。

同意选举刘娟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新任），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同时根据《公司章程》规定，选举刘娟女士为代表

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暨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娟女士。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表决通过。

2、会议审议《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龚旭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连任），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表决通过。

3、会议逐项审议《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的议案》。

3.01 确定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

会议确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为：刘娟女士、龚旭东先生、吴凯先生、刘芳

芳女士、吴煜东先生，其中刘娟女士担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表决通过。

3.02 确定第七届董事会审计与合规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

会议确定第七届董事会审计与合规委员会委员为：殷敬伟先生、黄新宇先生、吴凯先生。

其中殷敬伟先生担任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表决通过。

3.03 确定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

会议确定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为：黄新宇先生、殷敬伟先生、刘芳芳女

士，其中黄新宇先生担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表决通过。

3.04 确定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

会议确定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为：吴煜东先生、殷敬伟先生、刘娟女士，其中吴

煜东先生担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表决通过。

以上委员会成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董事任期相同。

4、逐项审议《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4.01 聘任刘娟为公司总裁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会议同意聘任刘娟女士为公司总裁（新任）。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表决通过。

4.02 聘任刘芳芳为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经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并经董事会审计与合规委员会审议通过，会议

同意聘任刘芳芳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新任）。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会议同意聘任刘芳芳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新任）。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表决通过。

刘芳芳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19-86159358
传真：0519-86549358
电子邮箱：fangfang.liu@kuangdacn.com。

4.03 聘任吴双全为公司副总裁兼总工程师

经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会议同意聘任吴双全先生为公司副总裁（新

任）兼总工程师（续任）。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表决通过。

4.04 聘任王守波为公司副总裁

经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会议同意聘任王守波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续

任）。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表决通过。

以上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5、会议审议《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新任），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表决通过。

陈艳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19-86159358
传真：0519-86549358
电子邮箱：yan.chen@kuangdacn.com。

6、会议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合规委员会全体委员审议通过，会议同意聘任陈泽新先生为公司审

计部负责人（续任），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表决通过。

以上选举及聘任具体内容及相关人员简历见公司2026年1月24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0）。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与合规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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